                                                          （A类）

昌吉回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昌州建函〔2023〕19号                    签发人：吴涤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

社会建设类第75号提案的答复函
骆虎委员：

    您提出的社会建设类第75号《关于减免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暖气费、垃圾费的建议》收悉，经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昌吉州党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为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推动昌吉州经济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无固定收入等困难群体和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制定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措施。
一、相关政策

为切实解决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无固定收入等困难群体和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国家住建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昌吉州住建局相继制定了系列政策，具体如下：

2022年5月30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制定下发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气“欠费不停供”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费用缓缴、创新优化服务、强化行业管理三项要求，但对供热未制定相关政策，目前暖气费、垃圾费减免政策均有各县市人民政府自行制定。

2022年8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助企纾困力度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全面落实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政策，进一步延长费用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

2022年8月29日州住建局按照区、州人民政府文件要求和分工，制定了《昌吉州住建局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助企纾困力度若干政策措施>任务分解》，对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气等成本、减免车辆相关费用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其中，“欠费不停供”政策要求进一步延长费用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

二、昌吉市具体实施情况

2022年11月28日昌吉市人民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对采暖费、垃圾清运费等进行了详细减免要求，具体如下：
1.农村低保户每户发放冬季取暖补贴900元，城镇低保户每户发放冬季取暖补贴1000元；分散供养农村五保户每户发放冬季取暖补贴1000元，分散供养城市“三无”人员每户发放冬季取暖补贴900元，2022年12月31日前新增人员一并纳入补贴范围，当年已享受冬季取暖补贴的不再享受，具体由民政局实施。

2.对餐饮、零售、旅游、公路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纺织、纺织服装、服饰、新业态领域九大行业，因疫情原因致使企业停工停产停业所产生的无工作、无收入或失业的工会会员每户补助600元，具体由总工会实施。

3.免收居民、门店、商超、市场、商业综合体3个月垃圾清运费、代清扫费，具体由城市管理局实施。

三、其他情况说明

州住建局坚决贯彻落实区、州助企纾困相关政策，要求各县市对供水、供暖等费用进一步延长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

由于供热在冬季属于生产生活最基本保障需求，为确保建筑内供水、排水、消防、植物等正常工作和生长，以及留守人员正常生活，在用户未主动申请停暖情况下是正常供应的。并且供热公司属于保障单位，产生了燃料、水电、人工等各种费用（甚至由于疫情封闭导致物资、人工费用较以往更高，供热成本不降反增），无法停产、停供，一直处于正常供应和保障中，因此原则上无法减免费用，只能缓缴费用和免收欠费滞纳金。
 尊敬的骆虎委员，我们相信在州、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有效应对疫情给市场主体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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